
湖南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关于征集全省中小企业“上云”标杆企业的通知

各市州经信委，有关服务机构：
为了推动湖南省中小企业“上云”行动计划深入实施，为全省中小企业“上云”树立标杆，提供可复制、能推广、易学习的典型，省经信委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征集一批中小企业“上云”的标杆企业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征集范围
在《湖南省中小企业“上云”行动云计算产品推荐目录（2018）》推荐的云平台和云服务机构“上云”的中小企业。
二、案例要求
1、应用实效突出。标杆企业掌握“上云”相关知识，感受到了“上云”的好处；通过“上云”，在管理、生产、研发、设计、销售、仓储等某个方面或某几个方面信息化程度大幅提升，生产经营效率和经济效益明显提高；能充分体现“上云”在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、商业模式创新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2、模式可复制可推广。标杆企业使用的云产品要求技术成熟，有标准化的服务流程，市场占有率较高，可以在同行业的企业或其他企业进行复制和推广；体现按需供给、资源分享、培育新业态的特征和作用。标杆企业同意公开发布典型案例，并愿意为其他企业参观学习提供便利。
3、具有代表性。标杆企业重点围绕制造强省建设重点领域、20个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，但是又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、广泛性。既要有工业企业，又要有生产性服务业企业；既要有中型企业，又要有小微企业；既要有传统企业，又要有新兴行业企业；既要有发达地区，又要考虑欠发达地区。
4、材料精炼。案例材料以企业角度撰写，要重点突出、文字简练、逻辑性强、可读性高，全文不超过2000字。主要内容包括企业基本情况、“上云”建设目标及主要内容、“上云”实施前后效果对比、“上云”经验总结等，不要求专业技术说明方面的内容。要确保内容真实，数据准确，杜绝虚构和夸大，不能包含贬损其他企业和云服务机构的内容。
三、遴选方式
1、标杆企业主要由云平台和云服务机构推荐，市州经信委掌握情况的可以推荐，企业也可以自荐。每家云平台、云服务机构可推荐3-5个标杆企业。
2、推荐单位向省经信委上报推荐文件，并对推荐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被推荐企业在推荐材料上签署意见并盖章。
3、省经信委将从各单位推荐的企业中遴选一批全省中小企业“上云”标杆企业，进行重点宣传推广。标杆企业优先列入“小巨人”企业培育计划，符合条件的优先申报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。
四、推荐时间
请推荐单位于2018年5月30日前将推荐文件（加盖推荐单位公章）、推荐企业的案例材料（加盖被推荐企业公章）纸质版一式一份，报送省经信委中小企业发展促进处（长沙市天心区新韶东路469号），同时报送电子文档至邮箱：hnsmefzc@126.com，邮件主题“上云标杆企业”。
联系人：省经信委中小企业发展促进处董觉，0731-88955534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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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2018年5月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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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省中小企业“上云”标杆企业基本情况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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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经营范围或主要产品
	

	“上云”类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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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[bookmark: _GoBack]

	“上云”支出年服务费
	

	[bookmark: OLE_LINK4][bookmark: OLE_LINK3]近二年营业收入
	2016年
	
	2017年
	



